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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９３《重熔用铝锭》的修订。此次修订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参考欧盟标

准 ＥＮ５７６—１９９５、国际标准 ＩＳＯ燉ＣＤ１１５（２００１０７０９）的牌号设定，结合我国铝冶炼生产实际情况，充

分考虑我国现时资源状况，本着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并与国际接轨的制标原则进行修订的。
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增加 Ａｌ９９９０、Ａｌ９９７０Ａ两个牌号，删去 Ａｌ９９．８０牌号，其他牌号不变；
——杂质元素中增加对 Ｚｎ的考核；
——对主要杂质元素 Ｓｉ的含量进行了调整，对部分牌号中 Ｍｇ的含量也进行了调整；
——对用于食品、卫生工业用的重熔用铝锭，要求其杂质 Ｐｂ、Ａｓ、Ｃｄ的含量均不大于 ００１％。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代替 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９３。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铝厂、平果铝业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萍、陈凯旋、高淑兰、王朝鹏、张泽勇、朱玉华。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７５、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８３、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８８、ＧＢ燉Ｔ１１９６—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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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熔 用 铝 锭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熔用铝锭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氧化铝冰晶石熔盐电解法生产的重熔用铝锭。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燉Ｔ６９８７（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燉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

ＹＳ燉Ｔ９１ 瓶盖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ＹＢ燉Ｔ０２５ 包装用钢带

 要求

 产品分类

重 熔 用 铝 锭 按 化 学 成 分 分 为 七 个 牌 号：Ａｌ９９．９０、Ａｌ９９．８５、Ａｌ９９．７０Ａ、Ａｌ９９．７０、Ａｌ９９．６０、
Ａｌ９９．５０、Ａｌ９９．００。
 化学成分

重熔用铝锭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表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燉％

Ａｌ不小于
杂质，不大于

Ｆｅ Ｓｉ Ｃｕ Ｇａ Ｍｇ Ｚｎａ 其他每种 总和

Ａｌ９９．９０ ９９．９０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０
Ａｌ９９．８５ ９９．８５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５
Ａｌ９９．７０Ａ ９９．７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０
Ａｌ９９．７０ ９９．７０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０
Ａｌ９９．６０ ９９．６０ ０．２５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４０
Ａｌ９９．５０ ９９．５０ ０．３０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５０
Ａｌ９９．００ ９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００

注 １：铝质量分数为 １００％与质量分数等于或大于 ００１０％的所有杂质总和的差值。
注 ２：表中未规定的其他杂质元素，如 Ｍｎ、Ｔｉ、Ｖ，供方可不做常规分析，但应定期分析，每年至少两次。
注 ３：用于食品、卫生工业用的重熔用铝锭，其杂质 Ｐｂ、Ａｓ、Ｃｄ的质量分数均不大于 ００１％。
注 ４：对于表中未规定的其他杂质元素含量，如需方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协议。
注 ５：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按 ＧＢ燉Ｔ８１７０的有关规定进行。修约数位与表中所列极

限值数位一致。
ａ 若铝锭中杂质 Ｚｎ质量分数不小于 ００１０％时，供方应将其作为常规分析元素，并纳入杂质总和；若铝锭中杂

质 Ｚｎ质量分数小于 ００１０％时，供方可不作常规分析，但应每季度分析一次，监控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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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铝锭应呈银白色。

 铝锭表面应整洁，无较严重的飞边和气孔，允许有轻微的夹渣。

 锭重和锭型

 每块铝锭重量为 ２０ｋｇ±２ｋｇ、１５ｋｇ±２ｋｇ或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铝锭锭型不做统一的规定，但要求铝锭锭型应适合于包装、运输和贮存的需要。

 其他要求

需方对铝锭质量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合同中注明。

 试验方法

 重熔用铝锭的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按 ＧＢ燉Ｔ６９８７的规定进行。Ａｓ含量的测定参照 ＹＳ燉Ｔ９１附录 Ａ
规定的方法进行。

 重熔用铝锭的外观用肉眼检查。

 检验规则

 检查和验收

 重熔用铝锭应由供方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填写质

量证明书。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复验。如复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合同的规定不符

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在需方由供需

双方共同进行。

 铝锭应按批过磅计量。

 组批

重熔用铝锭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熔炼号的产品组成，重量不少于 ４００ｋｇ。

 检验项目

每批重熔用铝锭应进行化学成分和外观的检验。

 取样和制样

 化学成分仲裁取样和制样

 从该批铝锭任一捆的上、中、下部各取一块铝锭。当铝锭散开，分不清上、中、下时，则随机取样

不少于三块。

 采用钻孔法取样。用直径 １５ｍｍ～２０ｍｍ的钻头取样，用乙醇作润滑剂。

 在铝锭的大面，沿其对角线钻孔三处，一处在中心，另两处各距角顶约 １００ｍｍ，各钻孔钻进

的深度不小于原厚度的三分之二。在钻取试样前，必须先清除表面氧化层，其厚度不少于 ０５ｍｍ。

 钻取的铝屑应混匀，以磁铁处理后，用四分法缩分，重量不少于 １００ｇ，作为分析化学成分的

试样。

 重量在 ２２ｋｇ以上的大块锭的仲裁取样和制样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外观检验

外观应逐块进行检验。

 仲裁结果处理

 化学成分仲裁分析结果与原牌号规定不符时，按仲裁分析结果重定牌号。

 外观不合格时，按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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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每块铝锭上应浇铸或打印生产厂标志、熔炼号和检印。
 各牌号铝锭应有不易脱落的鲜明标志，其标志规定应符合表 ２的要求。
 包装

 ２０ｋｇ±２ｋｇ铝锭和 １５ｋｇ±２ｋｇ铝锭应打捆包装，２２ｋｇ以上大块锭的包装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铝锭打捆形式采用“井”字形。

表 

铝 锭 牌 号 颜 色 标 志

Ａｌ９９．９０ 三道红色横线

Ａｌ９９．８５ 二道红色横线

Ａｌ９９．７０Ａ 一道红色横线

Ａｌ９９．７０ 一道红色竖线

Ａｌ９９．６０ 二道红色竖线

Ａｌ９９．５０ 三道红色竖线

Ａｌ９９．００ 四道红色竖线

 铝锭打捆可采用钢带或其他材料，但应保证铝锭不散捆。
 打捆用钢带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抗拉强度不小于 ４９０ＭＰａ，伸长率不小于 ５％，尺寸应符合

表 ３的要求，其他要求应符合 ＹＢ燉Ｔ０２５的有关规定。
表 

名 称 厚度燉ｍｍ 宽度燉ｍｍ

２０ｋｇ±２ｋｇ铝锭打捆钢带 ０９０ ３２

１５ｋｇ±２ｋｇ铝锭打捆钢带 ０７０～０．９０ 不小于 １９

 运输和贮存

运输、贮存铝锭的场所应清洁。
 质量证明书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ａ） 供方名称、地址；
ｂ） 产品名称和牌号；
ｃ） 注册商标；
ｄ） 批号；
ｅ） 净重和件数；
ｆ） 分析检验结果和供方技术（质量）监督部门印记；
ｇ） 本标准编号；
ｈ） 出厂日期。

﹩﹣燉—



﹩﹣燉—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所列材料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牌号；
ｃ） 重量；
ｄ） 本标准编号；
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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